关于青岛市即墨区第四中学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说明

区教体局：
青岛市即墨区第四中学根据教体局统一安排，于2024年2月由灵山街道办事处老校区整体搬迁到龙山街道办事处新校区。依据教体局《关于明确我市公办高中及同等学历学校住宿费有关事项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根据《山东省定价目录》、《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学校办公会研究决定，综合考虑学校平均住宿成本、经济发展水平、社会可承受能力等因素，制定我校住宿费收费标准，决定执行460元/生/学期。
[bookmark: _GoBack]收费依据：
一、住宿基础配置
（一）生均建筑面积5平方米；
（二）每间住宿人数6人；
（三）每间配备了床、橱柜、电风扇、暖气、电源插座等住宿设施设备；
（四）楼层配备了公共卫生间、盥洗设施；
（五）各楼层配备了带净化功能的直饮水系统；
（六）配备了包含淋浴设备、更衣设备、消毒设备通风系统的公共浴室；
（七）有专人负责安全保卫、卫生保洁、住宿管理和服务等。
二、住宿升级配置
（一）每间配备了室内卫生间、盥洗设施；
（二）每间配备了包括淋浴设备、照明通风设备等的独立浴室，具备室内淋浴条件；
（三）每间配备了阳台、晾衣架；
（四）楼层配备了洗衣房。
三、收费标准及收退费规定
（一）我校现有住宿条件基本达到住宿基础配置条件，按照每间宿舍额定住宿人数，执行基准收费标准。5-6人间，每间460元/生.学期； 
（三）住宿费按学期收取，不得跨学年预收。对寒暑假期间未离校的学生，学校妥善安排住宿，不加收住宿费。学生因故退学、转学或提前结束学业的，学校根据实际住宿时间，按月计退。学生休学期间不缴纳住宿费，复学后，按照随读年级住宿费标准收费。
（四）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住宿费，学校将按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策规定予以免收或减收。
四、其他
（一）收费公示。学校将住宿配置条件及收费标准按规定做好公示，接受各级发展改革、财政、教育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现场核查及社会监督。学校因配置升级需调整住宿收费标准的，应执行“老生老标准、新生新标准”原则。
（二）收费管理。学校严格执行收费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使用“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”，住宿费收入通过“青岛市非税收入征缴管理系统”及时足额上缴财政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（三）执行时间。本通知自2024年春季学期开学起执行。有效期至2027年8月31日。


